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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２０２２年国际专利申请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８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公布了２０２２年国际专利体系

（《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国际商标体系（《马德里体系》）和国际外观设计体系

（《海牙体系》）相关统计数据。

报告显示，２０２２年，全球对专利保护的需求继续增长，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

德国创新者在ＰＣＴ申请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中国在２０２２年加入海牙体系，

推动了国际外观设计申请的激增。继２０２１年大幅增长１５％后，２０２２年，全球使用

国际商标体系进行品牌保护的数量减少６１％，这是２００９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１．国际专利体系（ＰＣＴ）

　　（１）领先的ＰＣＴ申请人

２０２２年，ＰＣＴ申请量小幅增长０３％，总量达到２７８，１００件，这是有史以来ＰＣＴ

申请总量最高的一年。中国仍然是ＰＣＴ申请最大的来源国（７０，０１５件），同比小幅

增长０６％。美国以５９，０５６件申请位居第二（同２０２１年相比下降０６％），日本以

５０，３４５件申请（＋０１％）紧随其后。排在前五位的还有韩国（２２，０１２件，＋６２％）

和德国（１７，５３０件，＋１５％）。排名前 ２０的国家中，印度（＋２５４％）和法国

（＋５９％）的ＰＣＴ申请量也有稳健的增长。亚洲的ＰＣＴ申请量增长速度高于其他

地区，其总体份额从２０２１年的５４２％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５４７％。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大的 ＰＣＴ申请人，在 ２０２２年公布了

７，６８９件ＰＣＴ申请。韩国三星电子位居第二（４，３８７件），紧随其后的是美国高通

（３，８５５件）、日本三菱电机（２，３２０件）和瑞典爱立信（２，１５８件）。排名前十位的申

请人中，三星电子的增速最快（＋４４３％）。日本电报电话公司（ＮＴＴ）也大幅增长

（＋２４９％），在２０２２年上升至第七。

大学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仍然是最大的ＰＣＴ申请人，在２０２２年公布了５５２

件ＰＣＴ申请。其后依次是中国浙江大学（３０９件）、中国苏州大学（３０３件）、美国斯

坦福大学（２１７件）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１８７件）。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中，苏州大

学增幅最大，其ＰＣＴ申请量几乎是２０２１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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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领先的技术领域

计算机技术（１０４％）在已公布的ＰＣＴ申请中占比最大，其后依次是数字通信
（９４％）、电气机械（７１％）、医疗技术（７％）和测量（４６％）。２０２２年，排名前十

的技术领域中有八个出现增长，其中数字通信（＋８７％）和计算机技术（＋８１％）

的增速最快，其次是半导体（＋６８％）、生物技术（＋６７％）和电气机械
（＋６１％）。数字技术在２０２２年重新成为ＰＣＴ申请增长最快的领域。

　　２．国际商标体系（马德里体系）

　　（１）领先的商标申请人

２０２２年，通过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总量达到６９，０００件。美国申请
人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数量（１２，４９５件）最多，其后依次是德国（７，６９５件）、中国

（４，９９１件）、法国（４，４０３件）和英国（４，２２７件）。

前十五大来源地中，荷兰（＋７４％）、韩国（＋２１％）和土耳其（＋５２％）在
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２年取得增长。相比之下，德国（－１２５％）和意大利（－１３９％）降幅最

大。尽管法国（－１００％）、英国（－０９％）和美国（－５９％）在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２年的申

请量都有所下降，但相对于２０２０年高出１７７％、１２９％和２４８％。

２０２２年，法国欧莱雅以１６０件商标申请连续两年位居首位。瑞士诺华（１３１

件）上升至第二，其后依次是英国葛兰素（１２８件）、保加利亚欧洲游戏技术公司
（１２０件）和韩国现代汽车（１０８件）。

　　（２）领先的商标类别

国际商标申请中，指定最多的类别是计算机软硬件及其他电气或电子装置，占

２０２２年商标申请总量的１１３％。其次是商业服务（８８％）和科技服务有关的类别
（８５％）。

尽管２０２２年提交的商标申请数量和其中指定的类别数量总体下降，但在前十

五大类中，金融、银行、保险和房地产服务（＋１３９％）以及教育、培训、娱乐、体育和

文化活动服务（＋８３％）等都有大幅增长。相比之下，药品（－１２２％）、化妆品
（－１２０％）以及外科、医疗、牙科和兽医器械（－１４０％）类别在２０２２年大幅下降，

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这些类别都有相当大的增长。

　　３．国际外观设计体系（海牙体系）

　　（１）领先的外观设计申请人

２０２２年，通过海牙体系提交的国际外观设计申请增长１１２％，达到２５，０２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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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下新高。德国仍然是国际外观设计的最大申请国（４，９０９项），增长１１６％。作

为新成员的中国（２，５５８项）排名第二。意大利（２，４１４项）以１８％的增长超过了美

国，排名第三，美国（２，４１２项，－８９％），排名第四，瑞士（２，１７８项）排名第五。

２０２２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英国增长率最高（＋２０５％），其后依次是瑞士

（＋１９４％）、意大利（＋１８％）和德国（＋１１６％）。由于中国在２０２２年才加入海

牙体系，所以暂无增长率。

美国宝洁凭借已公布的６８７项外观设计，取代韩国三星电子，跃居申请量第

一。荷兰飞利浦以６３３项外观设计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三星电子（４５１项）。

三星电子在２０２２年的申请与２０２１年相比减少４１１项，跌至第三。在前十大申请人

中，有６名位于欧洲，２名位于韩国，中国和美国各占１名。

　　（２）领先的技术领域

２０２２年，录音和通讯设备（１０４％）在全部外观设计申请中占比最大，其后依

次是运输工具（９７％）、包装和容器（７０％）、家具（６８％），以及液体分配设备、卫

生、供暖、通风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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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钛是一种具有很高工业和商业价值的金属。钛主要从钛铁矿（８２％）中提取，其他来源为矿渣（１３％）和金
红石矿（５％）。世界上约９４％的钛用于生产二氧化钛，其余６％用于钛金属和钛合金。中国是二氧化钛和钛金
属的最大生产国，其次是美国和日本。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钛铁矿专利态势报告

２０２３年２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以钛铁矿［１］为原料的钛和二氧化

钛制备与应用的专利态势报告。报告概述了２００２至２０２２年从钛铁矿中提取二氧

化钛或钛金属相关工艺的专利活动，介绍了二氧化钛和钛金属特定的工业应用，如

陶瓷、医疗技术、电池电极、化妆品、涂料和水处理。报告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决

策者明确钛铁矿加工和应用的技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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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钛铁矿制备二氧化钛技术的专利活动正在迅速扩张

２００２至２０２２年，钛铁矿制备二氧化钛技术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４５９项，正

在快速增长。大多数专利与预处理工艺［２］相关，其余专利涉及通过直接湿法冶金

工艺［３］或两种工业开发工艺（硫酸盐法和氯化物法）获得二氧化钛。利用硫酸盐法

制备二氧化钛占二氧化钛总产量的４０％，占相关专利家族总量的２３％。氯化物工

艺仅占专利家族总量的８％，但该工艺支持了全球６０％的二氧化钛工业生产。预

计在未来几年，氯化物工艺的使用将逐步减少，直接湿法冶金工艺（更少的步骤）的

使用将增加。

二氧化钛制备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人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公司，他们

对工业生产做出了主要贡献。中国攀钢集团和龙佰集团是主要申请人，拥有多元

化的专利组合，涵盖预处理工艺和终端产品制备。

［２］例如使用熔炼和磁选来提高低品位矿石中的钛浓度，从而获得钛精矿或钛渣。
［３］酸浸可以用作预处理或湿法冶金过程的一部分，以直接获得９０％以上的二氧化钛或合成金红石。

　　２．钛铁矿制备钛金属技术的专利活动保持稳定

２００２至２０２２年，钛铁矿制备钛金属技术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９２项，涉及从

矿物矿石（如钛铁矿）、二氧化钛和四氯化钛制备钛金属技术，具体过程是先提纯原

料，再通过还原剂的化学还原过程将其转化为钛金属。该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将

原料转化为钛金属的还原剂工艺：镁是最常用的还原剂，也是工业生产中使用最多

的还原剂。

该领域的主要申请人是日本公司，特别是日本东邦钛公司（ＴｏｈｏＴｉｔａｎｉｕｍ）和

大阪钛科技公司（Ｏｓａｋａ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主要专注于使用镁进行还原。由于

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幅放缓，大多数参与者都使用标准的工业化流程，因此，

预计在未来几年内，这一进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的新兴技术是中国攀钢集

团开发的熔盐电解技术。

　　３．二氧化钛和钛金属具有广泛的工业应用

报告分析了２０１２至２０２２年二氧化钛和钛的六个工业应用相关的专利布局情

况，具体包括陶瓷、电池电极、医疗技术、化妆品、涂料和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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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二氧化钛和钛复合材料在陶瓷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２，０２７项。

这些材料在电子产品中用作绝缘体，也用于消费品（烤箱涂层）、建筑和装饰（瓷

砖）。主要申请人来自领先的工业公司，说明这项技术的成熟度较高、具有广泛的

工业应用。在领先工业公司中，包括三家电子元器件及设备领域的跨国公司：ＴＤＫ

（日本）、ＬＧ（韩国）和三星（韩国）。

（２）与二氧化钛在电极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１，８７４项，正随着电动汽

车的发展迅速增长。这些专利主要集中在电子或汽车领域，在锂基二次电池中使

用钛基化合物作为阴极。大公司作为主要申请人表明了这项技术相对成熟、具有

广泛的工业应用。在主要参与者中，领先跨国公司主要来自电子和汽车行业，包括

ＬＧ（韩国）、三星（韩国）、东芝（日本）、丰田（日本）和日产（日本）。

（３）与钛金属和合金在医疗技术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１，１８２项，由于

钛的高强度重量比和化学稳定性，相关专利数量正在迅速增加。骨假体、皮质板、

支架和夹具等可植入产品是最常见的应用。一些专利还与此类植入式产品和非植

入式手术器械（导向器、机器人）的涂层相关。中国公司和大学主导了这一应用领

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最大的申请人。

（４）与含有二氧化钛的化妆品成分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９５３项，主要利用其

不透明、高遮盖力以及紫外线过滤器的性质，涵盖染发／化妆、防晒霜、牙膏、皮肤美

白以及其他皮肤或唇部化妆产品。大公司的大量参与反映了这项技术的高成熟

度。法国跨国公司欧莱雅以 ５３项有效专利位居榜首，其次是花王（Ｋａｏ）、曼丹

（ＭＡＮＤＯＭ）和资生堂（Ｓｈｉｓｅｉｄｏ）等日本公司。

（５）与二氧化钛和复合材料在涂料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９０８项，主要

由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公司主导：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半导体

涂层材料；肇庆宏旺金属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钢铁制造商；广州市尤特新材料有限

公司是一家玻璃、光伏和装饰产品涂层制造商。

（６）与二氧化钛在水处理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７１９项。这项技术发

展迅速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发展。专利主要涉及水处理的方法，例如电化

学方法（二氧化钛或钛复合材料用作电极），或通过紫外线照射进行净化（二氧化钛

用作光催化剂）；还包括基于杂质沉淀的净化技术，使用四氯化钛作混凝剂。主要

申请人除了中国石油化工之外，还有中国高校，目前缺乏工业领域的贡献者，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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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项技术的成熟度不足、未来具有较好的增长潜力。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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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发布知识产权转让专题报告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８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一项知识

产权（ＩＰ）专题报告，重点关注知识产权转让，概述了转让协议特点以及可能有利于

转让的商业环境。该专题分析内容包括知识产权转让的益处和风险，转让协议的

关键条款以及如何实施转让。

　　１．知识产权转让的益处和风险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往往要在许可和转让之间做出选择，对于拥有知识产权的

组织／公司来说，将知识产权商业化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因此，处于这种情况的

组织／公司需要评估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的益处和风险。
表１　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的益处和风险

转让 许可

益处

①即时的现金流回报：转让协议通常采
取一次性付款的形式，与许可协议相反。

②转让人对知识产权所有权的管理没有
进一步的责任，例如变更登记或监测侵
权行为。

①知识产权许可保留了权利人继续使用知
识产权的权利（例如，在排他许可和普通许
可的情况下）。

②许可人可以重新获得对其知识产权的完
全控制。

③许可人可以进入新市场。

风险

①丧失对知识产权的控制权。一旦转让
生效，转让人的使用也将构成侵权，除非
协议中规定了某些使用。

②如果转让人没有经验丰富的员工或成
熟的业务网络，转让可能受阻。

①许可协议往往建立了长期的商业关系，这
可能使权利人在新技术进入市场时面临降
低使用费的风险。

②被许可人可能变成竞争对手。
③在许可协议中，使用费通常是首选的支付
形式，这给未来的收入增加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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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转让协议的关键条款

　　（１）签订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ＮＤＡ）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规定了

一方（披露方）向另一方（受让方）秘密披露信息的条件。通常在谈判转让协议时，

各方首先签署一份ＮＤＡ，保证（在谈判期间）分享的任何机密信息不会被披露或用

于谈判以外的目的。此外，该协议可避免任何有关谈判的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

　　（２）知识产权尽职调查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旨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待转让知识产权的信息，对于分

析交易中可能涉及的风险至关重要。它还有助于决定是否继续执行转让协议。尽

职调查审计通常由知识产权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进行，包括法律、金融和技术专

家。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中考虑的一些重要事项：①要采取的一个基本步骤是

核实待转让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包括核实之前的转让协议、雇佣合同、咨询和外

包协议。②需要彻底分析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在转让已注册的知识产权时，了解

注册状态、文件历史和覆盖范围至关重要。③评估使用待转让的知识产权有关的

风险也很重要，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实施［４］。④与其他交易一样，在进行转让谈判

时，必须确定有关知识产权的价格。⑤应核实有关知识产权资产转让的法律要求，

以确保不遗漏任何重要步骤。

［４］受让人被授予某一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转让的知识产权可以在不侵犯他人商业权利的情况下
使用。

　　３．如何实施知识产权转让

（１）形式。许多国家要求转让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由所有相关方（即转让

人和受让人）签署，否则协议无效。另有一些国家并不要求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转

让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但为了法律的确定性，最好是以书面形式起草转让

协议。

（２）付款。一般来说，转让是通过一次性支付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双方也有

可能商定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形式付款。

（３）知识产权的识别。转让中的一个重要条款是明确被转让的知识产权，申请

号或注册号应在协议中明确指出。

（４）保证。无论双方的尽职调查活动有多全面，大多数受让人都会要求转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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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保证协议。违反保证协议一般会导致损害赔偿的裁决。但是，保证不应取代

转让前的尽职调查。签订此类协议的各方应意识到风险，并应评估他们是否能够

承担这些风险。

（５）管辖法律。为了解决和澄清双方之间的潜在冲突，必须确定合同解释适用

的法律，以及处理上述纠纷的主管法院。应预见法院诉讼以外的其他方法，如调解

和仲裁。

（６）在主管知识产权局登记转让。许多知识产权局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由于

必须向国家局提交文件以及可能涉及一些行政步骤，转让协议往往需要转让人承

诺执行上述文件和／或同意采取必要的行动。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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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９日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解读 ＣｈａｔＧＰＴ中的知识产权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文解读了

ＣｈａｔＧＰＴ中的知识产权。

　　１．背景

ＣｈａｔＧＰＴ是由人工智能公司ＯｐｅｎＡＩ开发的ＡＩ语言模型，其主要功能包括客户

服务、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手等。ＣｈａｔＧＰＴ是一种自动生成的聊天工具，可从教科

书、报纸、网站和文章中提取数据，对收集的大量数据使用自然语言处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ＮＬＰ），使其易于理解并尽可能以类似人类语言进行表达。借

助ＮＬＰ，计算机程序可以汇总大量数据并快速响应语音命令。ＣｈａｔＧＰＴ的工作方式

是使用ＡＩ来回答用户的询问。ＣｈａｔＧＰＴ能够创建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各种内容，

例如文章、歌词、编程代码或翻译文本，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的关

注和讨论呈指数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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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谁拥有ＣｈａｔＧＰＴ生成的内容？

ＣｈａｔＧＰＴ生成的内容受 ＯｐｅｎＡＩ的许可和使用条款［５］约束，可能受版权保护

（取决于该内容是否被视为“作品”），但它不属于人工智能所有。根据欧美相关法

律，人工智能既不被认为是作者，也不具备拥有（无形）资产的自然人的先决条件。

目前，有关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所有权和作者身份的法律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５］ＯｐｅｎＡＩ的使用条款规定，提供给ＣｈａｔＧＰＴ的输入内容（用户发出的命令或请求）的所有权由提供输入的用
户所有（前提是其受版权保护）。ＯｐｅｎＡＩ将基于用户命令生成的文本的“所有权利、署名权和利益”转让给其
用户。ＯｐｅｎＡＩ明确表示（见第３．ｂ点）内容的相似性：输出的内容可能不是唯一的、可能会重复，基本上，两个
用户可能最终得到相同的输出内容。

［６］在披露有关本发明的机密信息时应格外小心，因为ＣｈａｔＧＰＴ是一个公共平台，能够存储和复制所提供的信
息，反过来可能会破坏发明的新颖性。

　　３．可以使用ＣｈａｔＧＰＴ生成的内容吗？

私人使用ＣｈａｔＧＰＴ生成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但用于更广泛的公共交流时（例

如文章），应注意可能会出现的相关问题。由于ＣｈａｔＧＰＴ创建的内容来自他人以前

生成的内容，因此不清楚重复使用这些内容在版权方面有何影响：什么时候输出的

内容？是从现有作品中获得的“灵感”吗？什么时候发生侵权？如何划定界限？因

此，如果ＣｈａｔＧＰＴ用户发布的内容与现有作品过于相似，可能会侵犯别人的版权。

与ＣｈａｔＧＰＴ使用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因此，列出信息原始

来源是十分必要的。从版权的角度来看，由于版权不保护思想，所以没有必要提及

来源，除非使用了其中特定的部分。但是即使不是强制性的，为了提高可信度和准

确性以及阻止虚假新闻的传播，加入引文也是有帮助的。ＣｈａｔＧＰＴ目前还没有做到

这一点。

　　４．ＣｈａｔＧＰＴ对知识产权的帮助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包括：提供有关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的

信息；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文本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生成可用于专利或商标申请的

内容［６］；以及提供有关知识产权法或判例法的辅助研究。

　　５．ＣｈａｔＧＰＴ在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的应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除了用于生成受专利法保护的发明之外，也可用于识别潜在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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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侵权行为，因此可以被用作执法工具。

　　６．相关建议

在复制ＣｈａｔＧＰＴ生成的内容时要谨慎，因为如果完全基于现有作品，可能会被

视为侵犯版权；在使用ＣｈａｔＧＰＴ发送机密信息时应注意确认，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专

利的新颖性或损害商业秘密的保护；知识产权持有人，特别是版权持有人，必须了

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充分保护其权利。目前，ＣｈａｔＧＰＴ不能替代知识产权律

师，必要时还需向知识产权专家或律师寻求建议。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王小玉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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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会发布《２０２３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１日，美国商会发布《２０２３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该报告通过５０

个指标（９个类别）对全球５５个主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框架的强度和有效性进行

评估。美国商会表示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提供的数据不仅可以支持论点，还可以用

来激发政策变化、推动创新向前发展。

　　１．２８个经济体的得分保持不变，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可能停滞不前。

全球市场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取得了适度进展，１８个经济体的得分提

高，９个经济体得分降低，２８个经济体得分保持不变。摩洛哥、泰国和越南的总体

得分增长幅度最大（分别为２５％、２５％、２０２％）。除泰国和越南外，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的得分也有所提高，亚洲地区平均得分进步最大。由于俄罗斯针对国际版

权所有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俄罗斯的得分下降了２１６２％。

　　２．多边组织和各国的讨论表明各经济体知识产权驱动的创新框架可能正被

削弱。

知识产权对于新型疫苗、治疗方法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至关重要，这是全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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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基础。知识产权促进了３１个国家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治疗药物方面的１４３

项许可协议。但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和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内部进行的知识

产权豁免的协商，将破坏创新生态系统并威胁到有效应对下一个重大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的能力。继２０２１年关于促进美国经济竞争的行政命令和降低通货膨胀法

案通过后，美国决策者正在考虑修改专利框架，以解决药品价格问题，这将破坏美

国生命科学生态系统、影响知识产权驱动创新提供的美国就业机会。同样，欧盟正

在考虑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缩短监管数据保护期限以及削弱罕见病治疗投资的政

策提案，这将危及欧盟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方面的长期领导地位。

　　３．５Ｇ等移动技术帮助消费者在全球大流行期间保持联系，产生了重大积极的

经济影响。

目前５Ｇ的部署已经为美国 ＧＤＰ贡献了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研究估计，到２０２５

年５Ｇ标准将为美国ＧＤＰ带来１５万亿美元的贡献，并创造或转化１６００万个就业

岗位。５Ｇ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的持续部署依赖于各国经济体通过强大的知

识产权标准创造的有利环境，这说明拥有最有效的知识产权框架的经济体更有可

能获得更多的ＩＣＴ技术、更强大的数字环境以及更高的５Ｇ部署能力。相反，利用

本地化政策、复杂的许可要求和强制技术转让的经济体将阻碍包括５Ｇ在内的 ＩＣＴ

技术和移动技术的发展。

　　４．在去年积极执法的基础上，许多经济体在２０２２年继续采取措施解决网络版

权侵权问题。

在拉丁美洲，秘鲁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巴西的“打击盗版４０４行动”关闭了数百

个包含盗版内容的网站。加拿大联邦法院发布了一项动态禁令，要求加拿大互联

网服务商禁止非法在线直播国家冰球联盟比赛。美国地方法院发布了禁令，要求

美国互联网服务商禁止对侵犯网络版权的内容进行访问。但是，美国仍然缺乏一

个全面、现代的法律框架来打击网络商业盗版。

表２　各指标类别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得分情况

指标类别 ２０２３知识产权指数得分情况

专利
平均得分为５９３１％，排名第五。２３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达到
７０％或以上，３０个经济体得分达到５０％或以上。

版权
平均得分为４９７０％，排名第八。３０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达到
５０％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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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指标类别 ２０２３知识产权指数得分情况

商标
平均得分为６２３９％，排名第四。５５个经济体中只有１０个在该类别上
的得分不超过５０％。

外观设计 平均得分为６３７７％，排名第三。

商业秘密和保密
信息保护

平均得分为４８９７％，排名第九；５５个经济体中只有２３个经济体在该类
别上的得分达到５０％或以上，２２个经济体得分为３３３３％或以下。

知识产权资产
商业化

平均得分为５８６２％，排名第六；２０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未能达
到５０％或以上，其中１３个经济体得分低于３３３３％。

知识产权执法
平均得分为 ５０１０％，排名第七；２３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达到
５０％或以上，其中只有１１个经济体得分达到７５％或以上。

知识产权保护的
系统效率

平均得分为６２７３％，排名第一；许多经济体在这一类别上的表现优于
其他指数，如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得分达到了７０％
或更高。

国际条约的成员资格
和审批

平均得分为６２７０％，排名第二。许多经济体在这一类别上的得分较
高，２２个经济体得分达到 ７５％或以上，其中 １４个经济体的得分超
过９６％。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２０２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ｉｎｄｅｘ

原文标题：２０２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Ｉｎｄｅ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４日

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２０２３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国家知识产权关于印发２０２３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

方案的通知。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按照２０２３年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和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会议有关要求，切实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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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一）加强行政保护法治保障：１．深入实施《意见》及其推进计划。

２．切实发挥执法保护标准指南作用。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实施。４．严

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二）筑牢行政保护工作基础：５．持

续加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力度。６．扎实推进商标保护执法案件指导。

７．深入开展地理标志保护监管。（三）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行政保护：８．加强

涉外知识产权保护。９．加强重大活动和重要节点保障。１０．突出民生热点及重点

领域保护。１１．聚焦新型市场及关键环节保护。（四）优化行政保护工作机制：

１２．持续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１３．积极探索数字化保护新模式。１４．着力发

挥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３／３／７／ａｒｔ＿７５＿１８２５８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

权协同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目标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国务院印发的《“十

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优化协作配合机制，强化协同保护力度，深化司法机

关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知识产权“严

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

《意见》从总体要求、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业务协作、加强工作保障等方

面提出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

制的１３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明确联络机构，建立会商机制，加强信息共享；推动协

同保护相关法律政策完善，促进行政标准与司法标准统一；加强专业技术支撑、重

点业务研讨，加强人才交流培训，推进跨区域协作共建、协同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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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治理。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３／２／２４／ａｒｔ＿７５＿１８２２８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

［７］根据《商标法》规定，已经注册的相似商标不能注册，修订法案提出“如果经在先商标权利人同意、商标来
源没有混淆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注册类似商标”，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根据上述目的注册的商标用于

欺诈以外使用的行为不会被视为不正当竞争。

［８］根据《外观设计法》规定，日本将放宽创作者在提交申请前公开多个外观设计时获取救济措施的程序
要求。

［９］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在数字空间中制作和模仿他人产品形态的行为同样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约束，相关权利人可以请求行使禁令。

［１０］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在与其他公司共享大数据的服务中，包括数据秘密管理、提供有限数据保护
等，相关权利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行为等；在损害赔偿诉讼中，超出被侵权人生产能力的损害部分，可以要求增

加使用许可费的等同金额等，强化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允许提交的专利文件中记载商业秘密的情况下设置阅览

限制。

日本内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法案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日本内阁在第２１１届例行国会上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法案。该修订法案的提出是考虑到知识产权领域数字化和国际化发展等环境

变化，日本有必要根据时代需求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例如支持初创企业、中小企业

等利用知识产权开展新业务。为此，修订主要从加强数字化相关的品牌、外观设计

等保护，完善知识产权程序以及改进国际业务相关制度三个方面展开。（１）基于数

字化带来的业务活动多样化，强化对商标、外观设计等的保护，包括扩大可注册商

标范围［７］；放宽外观设计注册要求［８］；强化数字空间知识产权保护［９］；强化对商业

秘密和有限数据的保护［１０］。（２）完善知识产权程序，包括修改送达制度；推进书面

程序数字化；根据申请人财力情况，部分限免中小企业专利费用。（３）改进国际业

务开展的相关制度，包括加强对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处罚，切实执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ＯＥＣＤ）《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明确国际商业

秘密侵权案件的程序，在国外发生侵犯日本企业商业机密的行为，可以向日本法院

提起诉讼并适用于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

闫欣悦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２３０３１０００２／２０２３０３１０００２．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反不正竞争防止法等の一部整改正する法律案」が阁议决定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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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英国发布研发和创新组织调查报告

【摘要】２０２３年３月７日，英国政府发布研究、开发和创新（ＲＤＩ）组织调查报告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 ＵＫ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调查了英国实施研究、开发和创新组织的总体情况，

提出充分利用英国研究组织架构的建议，确保有效、可持续地应对全球挑战。

英国研发和创新组织调查报告主要针对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研究所和研发机

构、私营部门等ＲＤＩ组织机构，提出了针对政府的２９项相关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大学

英国大学拥有从知识发现到应用的广泛而深入的多学科研究基础，在许多研

究领域都表现出色，它们是英国ＲＤＩ组织架构的主要优势，其多样性和质量是英国

ＲＤＩ生态系统的积极特征。英国大学获得的公共 ＲＤＩ资金比例最大，且近年来呈

增长趋势。该调查报告强调，需要关注的长期核心问题是大学公共研究资金的财

政可持续性，这对于整个英国从事ＲＤ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影响。

（１）政府应考虑“端到端”研究活动的实际成本，以产生可持续的 ＲＤＩ活动。

政府应与英国研究创新部门（ＵＫＲＩ）和英国高等教育资助机构合作，审查并在必要

时改革竞争性资助和响应式资助、质量相关研究资助（ＱＲ）（以及行政分权管理）和

全面经济成本核算（ｆＥＣ），并建立提升机制。总体目标是优化研究交付，消除不当

的激励和结果，并确保研究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２）大学应制定计划优化管理支持研究，赋予研究人员权利，减轻其行政负担，

并提高支撑服务质量、提供核心技术设施以及完备的实验室基础设施。政府应与

ＵＫＲＩ、英国高等教育资助机构等更广泛的部门合作，考虑建立更透明的机制，为ＱＲ

资助提供保证和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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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ＰＳＲＥｓ的职能是开展重点研究活动，涵盖知识发现、转化和应用，对关键经济领域提供重要服务，建设关
键的国家ＲＤＩ基础设施和能力，并执行监测和监管职能。

　　２．公共研究机构

公共研究机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简称ＰＳＲＥｓ［１１］）是英国宝

贵的国家资产，加强了更广泛的英国ＲＤＩ系统。近几十年来，ＰＳＲＥｓ和其他公共资

助的研究机构的作用已经降低，该调查建议英国政府应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更

好地利用其专业知识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效率。

（３）政府部门应明确各类 ＰＳＲＥｓ的任务，赋予其更大的研发创新活动的自主

权、确保其高效运作。各部门应提高对 ＰＳＲＥｓ能力的认识，并利用 ＰＳＲＥｓ为 ＲＤＩ

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在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开展工作。通过提高 ＰＳＲＥｓ之

间以及ＰＳＲＥｓ与ＲＤＩ其他机构（包括商业组织）之间的透明度、互动和合作关系，

可进一步提高渗透性和灵活性。

（４）需要保护和改革ＰＳＲＥｓ的资金流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应减少资金、薪酬

和其他工作条件方面的限制。为大学提出的资金改革也应适用于ＰＳＲＥｓ。

（５）应严格审查ＰＳＲＥｓ，改革、减少或关闭运行不良的机构，并将产生的结余资

金回收到政府研发预算中。

　　３．研究所和研发机构

研究所和研发机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ｔｓ）专注于从知识发现到应用研究，并在

这一领域发挥着具体且重要的作用。其以研究为重点任务的特点和灵活敏捷的能

力可以提供有效的研究成果，并吸引全球研究人才。

（６）研究所和研发机构需要持续的财政支持，以确保“端到端”的研究支持。

该调查报告认为有必要审查英国最近成立的研究所和研发机构（特别是“中心辐

射”模式）的资金配置，确保其符合预期。为大学提出的经费改革也应考虑到研究

所和研发机构的需要。

（７）研究所和研发机构需要有明确的任务和宗旨，并应获得在有限时间内实现

其目标所需的自主权和资金，还需要有清晰且各方达成一致的调整、减少或退出

机制。

（８）研究所和研发机构必须具备高质量的行政和科学管理能力，必须有严格的

合同安排，以确保运营的独立性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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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当政府、ＵＫＲＩ和其他资助者确定了支持重点研究任务的战略 ＲＤＩ优先事

项（例如气候变化及其缓解、抗菌素耐药性、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时，应考虑建

立新的研究所和研发机构。原有研究所和研发机构可以合并和扩大以创建新的研

究机构，并应考虑与其他ＲＰＯｓ共同出资等。

　　４．其他ＲＤＩ要素

该调查报告通过更好地了解 ＲＤＩ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将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它们为英国ＲＤＩ事业发展提供的能力。

（１０）政府和慈善部门应共同努力，确保为慈善事业支持的研究提供“端到端”

资金。

（１１）应增加对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遗产和文化部门相关研究的

支持，并支持长期被忽视的基于藏品的研究。

（１２）应加强研究转化组织（包括嵌入ＰＲＯＳ的转化机构）的协调性。建议政府

通过增加数量、扩大渠道和宣传促进转化研究能力的方式，来优化这一类机构的发

展，探索ＲＰＯｓ在整个ＲＤＩ环境中促进转移转化的途径。

　　５．私营部门

私营部门是英国ＲＤＩ的最大出资者和执行者，对 ＲＤＩ的投资增长至关重要。

英国ＲＤＩ的商业支出集中在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ＳＭＥ），这些投资通常

用于后期实验开发研究。

（１３）政府应利用私营部门的召集力为企业投资ＲＤＩ创造有利环境，解决阻碍

企业进一步投资的障碍，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供财政支持。

（１４）企业和学术界通过促进开放、相互尊重、更密切的互动、协作以及思想、技

术和人员的渗透来促进变革。政府在传达 ＲＤＩ投资的积极意义方面发挥着作用，

应探索和实施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

　　６．ＲＤＩ和社会

（１５）政府应承担推动ＲＤＩ实现社会效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

（１６）政府和ＲＰＯｓ应与地方合作，支持与其需求相关的研发活动，以当地专业

知识和需求为基础，以区域利益和学术标准为驱动，实现更均衡的区域经济增长。

大学和其他ＲＰＯｓ应通过加强其信息纽带作用来支持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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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政府应考虑提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ＮＨＳ）提供更有效医疗服务的能

力，帮助英国经济发展。

　　７．政府支撑ＲＤＩ繁荣的措施

政府在保障ＲＤＩ的成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为 ＲＤＩ提供更多资金［１２］

外，还必须采取行动，明确目标战略、结果导向、更好地协调ＲＤＩ政策以及规划ＲＤＩ

工作者的职业结构。

［１２］尽管在２０１９年英国研发投资总额占ＧＤＰ的２６％至２７％，但仍落后于美国、韩国和德国等。此外，公共
资助的研发持续不足（２０１９年英国政府直接研发支出仅占 ＧＤＰ的０１％）。英国政府目前的研发资金水平将
不足以推动政府期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８．加大投资力度

（１８）政府必须与ＵＫＲＩ、更广泛的 ＲＤＩ合作，考虑更稳定和成本合理的资金结

构，确保现有ＲＤＩ的质量及可持续性。

（１９）政府必须加强对ＲＤＩ投资的长期承诺。

　　９．国际合作

政府应支持英国作为全球重要研究的召集人和合作者的领导作用，这需要与

“欧洲地平线”（ＨｏｒｉｚｏｎＥｕｒｏｐｅ）计划建立联系。与欧盟合作者的关系需要得到保

护、维护和扩大。

（２０）政府应确保国际合作得到保护和鼓励，并应解决损害英国ＲＤＩ国际合作

存在的问题，如移民、发展援助和教育等。

（２１）英国应考虑主办跨国资助机构和建立国际研究基础设施。

　　１０．政策的稳定性

（２２）英国需要对ＲＤＩ战略和政策制定总体架构和管理规范，明确责任、提高政

策一致性和机构互补性。

（２３）政府各相关方应注重ＲＤＩ的整体保障，英国新成立的科学、创新和技术部

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ＳＩＴ）进行监督。

（２４）政府应建立研究愿景和战略，包括长期的计划、基础设施和技术举措，这

将为ＲＰＯｓ、投资者、全球公司和研究人员提供在英国ＲＤＩ环境中投资、互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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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信心。

　　１１．多样性

（２５）政府需要对英国ＲＤＩ进行全面有效的分析，包括使命、领域资金投入、研

究能力和ＲＰＯｓ所在地域，监测国际ＲＤＩ活动，以确定成功的特点和模式。

（２６）政府应致力于将英国ＲＤＩ机构与从研究中受益的商业、行业和社会要素

联系起来，使各方相互了解、建立伙伴关系、合作和互动，并在思想、信息、技术和人

员方面互相渗透。

（２７）政府对ＰＲＯ的审查和审计，应关注正在进行的研究质量和合理性。

（２８）政府需要改革公共部门的控制措施，使决策机制更加灵活，例如薪资必须

具有国际竞争力。

　　１２．人才

（２９）政府应确保训练有素的研发劳动力，建立长期教育规划以确保未来的研

究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加强支撑有效研究交付的人才职业规划，包括技术

人员、项目经理人。需要审查和改革早期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

和初级教师）的培训和职业结构。应鼓励不同 ＲＰＯｓ之间职业规划的多样性和渗

透性。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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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分析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

主要技术类别、主要申请国家、主要申请人及重要价值专利。通过分析发现，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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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电池技术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技术类别主要集中在一次、二次电池制造和电

极方面；日本、中国和美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产出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但

在具有重要价值的专利上，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国；丰田汽车公司是氟离子电池

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研究

团队；如何提高液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的性能、如何使用活性材料提高氟离子电

池的性能是当前重要价值专利培育的主要方向。

随着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产业的不断发展，现有的锂电池、铅酸电池等电池

技术逐渐成为了限制产业发展的短板，因此开发具有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体系成

为了新的研究热点。一些研究和报道表明［１３，１４，１５，１６］，氟离子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

是锂离子电池的７倍或更多，因此，氟离子电池技术有可能成为电池行业未来的发

展方向。上世纪７０年代就有学者制成了氟离子电池［１７］，但是由于当时氟离子电池

技术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例如，运行需要高温、循环性能差），所以并未取得业界重

视。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氟离子电池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２０１１年，德国研究人员

Ｍ．Ａ．Ｒｅｄｄｙ等报道了新型可充电全固态氟离子电池，能够在１５０～２００℃的温度下

具有相对较短寿命的循环性能［１８］，引起了关注。此后，氟离子电池技术的相关研

究变得越来越活跃。

［１３］朱琳．各种电池新想法［Ｊ］．经营者（汽车商业评论），２０２０（９）：６６６８．
［１４］毛树标，吴克安．氟离子电池专利综述［Ｊ］．浙江化工，２０２１，５２（６）：４１２．
［１５］王连心．本田研究所合作研发氟离子电池［Ｊ］．化学推进剂与高分子材料，２０１９，１７（１）：３９．
［１６］钱铮．氟离子电池距离应用有多远［Ｎ］．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２２１２２６（７）．
［１７］ＢＡＵＫＡＬＷ．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１９７４，１９
（１１）：６８７６９４．
［１８］ＲＥＤＤＹＭＡ，ＦＩＣＨＴＮＥＲＭ．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ｓｈｕｔｔ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２１
（４３）：１７０５９１７０６２．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文献，运用专利计量分析方法，展现氟

离子电池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以期为氟离子电池技术相关研究工作

提供参考。本文以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作为检索来

源，通过关键词和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组合检索，经过简单同族合并及人工筛查共得到

专利族１３８项，数据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１日。

　　１．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能够较直观地反映出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与发展

趋势。氟离子电池技术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如图１所示。本文检索到最早的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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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始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０至２０２２年，全球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

利申请共计１３８项。由图可知，虽然德国研究人员Ｍ．Ａ．Ｒｅｄｄｙ等在２０１１年报道的

新型可充电全固态氟离子电池引起了学界和业界重视，但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

的专利于２０１４年才开始迅速增长，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８年，除了

２０１５年略有下降，总体来说，该领域的专利数量增长较为迅速。由于氟离子电池技

术领域整体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因此专利数量呈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同时，由于专

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１８个月迟滞，截至检索日，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还有部分专利申

请尚未公开，也导致了专利数量的不稳定。

图１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２．氟离子电池技术主要技术类别及功效

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包含了专利的技术信息，通过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相

关专利所属的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了解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相关

专利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和技术重点。表３展现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

请量排名前１０的ＩＰＣ分类号（大组），这些分类号（大组）涵盖了１３０项专利，大约

占全部分析专利的９４２％。申请量占比最高的三个分类号是 Ｈ０１Ｍ１０、Ｈ０１Ｍ４和

Ｈ０１Ｍ６，主要涉及二次电池及其制造、电极、一次电池及其制造。分别对应可充电

氟离子电池的制造专利、氟离子电池的正负电极专利、不可充电氟离子电池的制造

专利。

表３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前１０的ＩＰＣ分类号（大组）

ＩＰＣ分类号
（大组）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三年申请量

占比

Ｈ０１Ｍ１０ １１１ 二次电池及其制造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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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ＩＰＣ分类号
（大组）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三年申请量

占比

Ｈ０１Ｍ４ ８５ 电极 ２７１％
Ｈ０１Ｍ６ ２９ 一次电池及其制造 ６９％

Ｈ０１Ｂ１ １５ 按导电材料特性区分的导体或导电物体；
用作导体的材料选择

２０％

Ｈ０１Ｍ５０ １０ 除燃料电池外的电化学电池非活性部件的结构
零部件或制造工艺

８０％

Ｃ０１Ｆ１７ ６ 稀土金属化合物 ３３４％

Ｃ０１Ｇ４５ ５ 锰的化合物 ０％

Ｂ８２Ｙ３０ ４ 用于材料和表面科学的纳米技术，
例如：纳米复合材料

２５％

Ｃ０１Ｆ１１ ４ 钙、锶或钡的化合物 ２５％
Ｂ８２Ｙ４０ ３ 纳米结构的制造或处理 ３３４％

图２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主要功效气泡图

通过分析专利的功效，有助于了解技术的主要应用特征。图２给出了氟离子

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功效气泡图。从图２中可以看出，专利最早产生的研究

方向是可靠性提高。安全性提高、复杂性降低、稳定性提高是一直以来氟离子电池

技术领域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近两三年的专利申请量显示，便利性提高和温度

降低也有可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电导率提高、可推广性、容量提

高和电池提高等方向最近两年没有产出相关专利，这与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仍有部分

专利申请尚未公开有关，也与相关方向研究热度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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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氟离子电池技术主要申请国家

通过主要申请国家分析，能够得到该领域的主要参与国和国际竞争情况。图３

展示了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中国和美国

专利申请总量为１２６项，约占９１３％，日本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

多的国家。图４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日本、中国和美国三国专利申请随年份变化的

情况，美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最早的国家。２００９年，美国申请了第１

项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随后几年美国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申请量增长缓慢。

２０１４年，日本申请了第１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氟离子电池技

术的专利数量迅速增长。２０１６年，中国才申请了第１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

中国的氟离子电池技术相关专利增长也较为缓慢，但在２０１８年中国的氟离子电

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从专利申请总量和专利申请增长趋势来

图３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国家

图４　日美中三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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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当前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处于国际主导地位；美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

发展较早；２０１８年后中国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日、中、美三国最早在

２００９年产生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故图４从２００９年开始）。

图５　日、中、美三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技术布局

通过观察各个国家专利 ＩＰＣ分类号的占比，可以分析其专利技术布局上的差

异。图５是日本、中国和美国三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技术 ＩＰＣ分类号（大

组）占比。Ｈ０１Ｍ１０（二次电池及其制造）、Ｈ０１Ｍ４（电极）、Ｈ０１Ｍ６（一次电池及其制

造）是各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有７０％的中国专利属于这

三个技术方向，而日本的比例约为７３４％，美国约为７９４％。另外，Ｈ０１Ｍ５０（除燃

料电池外的电化学电池非活性部件的结构零部件或制造工艺）在中国相关专利中

的占比相对其他国家较大，中国约为１２３％，日本约为２％，而美国尚未在该技术

类别进行专利布局，表明中国对氟离子电池非活性部件的结构零部件或制造工艺

的研究更全面深入。此外，Ｈ０１Ｂ１（按导电材料特性区分的导体或导电物体；用作

导体的材料选择）在日本相关专利中的占比相对其他国家较大，日本的比例约为

８％，美国的比例约为１６％，而中国尚未在该技术类别进行专利布局，表明日本对

氟离子电池导体的材料选择的研究更全面深入。此外，在一些技术类别上，日、中、

美三国的布局上互有缺陷。例如，Ｃ０１Ｇ４５（锰的化合物）在日本有所布局，而中国

和美国就没有布局。Ｂ８２Ｙ３０（用于材料和表面科学的纳米技术）和 Ｂ８２Ｙ４０（纳米

结构的制造或处理）在中国和美国有所布局，而日本暂时没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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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氟离子电池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分析，可以得到该领域的主要技术研发力量。本文对氟离

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人进行了统计，通过人工核查、合并部分主要申请人，

得到专利申请量最多的１０位主要专利申请人。从图６中可以看出，氟离子电池技

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三位申请人全部来自日本。其中，丰田汽车以绝对

优势排名第１，专利申请量为７４项；其次是本田汽车（２１项）和京都大学（２０项）；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理工学院（８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５项）、松下公司（５

项）、张群芳（合特光电董事长）（４项）、湘潭大学（３项）、日本东北大学（３项）和安

博康科技（英国）有限公司（３项）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利申请人。从

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发主力是企业和高校，在氟离子

电池技术领域前十的专利申请机构中高校占５席、企业占４席、个人占１席。

图６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的申请趋势可以反映相关机构对技术的关注程度。如前所述，自

２０１１年以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活跃。然而，在专利申请方

面，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主要申请人直到２０１４年才申请了第一项专利。从图７

中可以看出，丰田汽车和京都大学最早申请了相关专利，并且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申

请热度。相较于丰田汽车和京都大学，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申请专利时间

相对较晚，且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较少，但是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院一直在持续

申请相关专利。这说明，尽管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院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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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数量不如丰田汽车和京都大学多，但仍在积极关注和投入相关研发，持续

地进行专利申请。这也表明这些企业和学校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未来发展的

信心，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和投资。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松

下公司、日本东北大学和安博康科技（英国）有限公司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

利申请热度相对较低、对该技术领域的关注程度较低。张群芳在２０２１年集中申请

了几项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通过进一步调研发现，张群芳是浙江合特光电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技术的研究。张群芳申请了几项关于氟离子

电池的安装或降温方式的专利技术，这些技术在氟离子电池进行商业化运用时能

够发挥作用。这表明张群芳及其所在机构积极布局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以占据

先发优势。湘潭大学在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申请了一项专利。虽然申

请数量相对较少，但是这表明湘潭大学也在关注和研究氟离子电池技术。

图７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分析申请人专利ＩＰＣ分类号的占比，可以得到其专利技术布局上的差异。从

图８中可以看出，Ｈ０１Ｍ１０（二次电池及其制造）和 Ｈ０１Ｍ４（电极）是各个主要专利

申请人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根据专利信息显示，本田汽车

公司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的专利合作研究，进

而导致它们的专利技术构成相似。除了 Ｈ０１Ｍ１０（二次电池及其制造）和 Ｈ０１Ｍ４

（电极）之外，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院都在Ｈ０１Ｍ６（一次电池及其制造）、Ｃ０１Ｆ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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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金属化合物）、Ｃ０１Ｆ１１（钙、锶或钡的化合物）、Ｂ８２Ｙ３０（（用于材料和表面科

学的纳米技术，例如：纳米复合材料）和Ｂ８２Ｙ４０（纳米结构的制造或处理）几个方向

上进行了布局；丰田汽车在Ｈ０１Ｍ６（一次电池及其制造）、Ｈ０１Ｂ１（按导电材料特性

区分的导体或导电物体，用作导体的材料选择）和Ｃ０１Ｇ４５（锰的化合物）三个方向

上有更多布局，这表明丰田汽车公司在探索氟离子电池的一次电池制造、寻找更优

质的导电材料、探索锰的化合物制备氟离子电池等方面产出了更多的成果；京都大

学在Ｈ０１Ｍ６（一次电池及其制造）方向上的研究布局超过了其他竞争者；松下公司

在Ｃ０１Ｆ１７（稀土金属化合物）和Ｈ０１Ｂ１（按导电材料特性区分的导体或导电物体，

用作导体的材料选择）方向上的研究布局超过了其他竞争者。

图８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技术类别

统计分析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发明人，可以发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团队和研

究人员。图９给出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８位专利发明人。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发明人是三木秀教（２０项）；其次是中本

博文（１５项）；小久见善八申请了１４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排在第三位。氟

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利发明人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团队，三木秀教、中本博

文、小久见善八、当寺ヶ盛健志和安部武志都属于京都大学和丰田汽车；Ｑｉｎｇｍｉｎ

Ｘｕ、ＫａｏｒｕＯｍｉｃｈｉ和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Ｂｒｏｏｋｓ都属于本田汽车。并且，这些专利发明人和

研究团队都属于前文提到的主要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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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主要发明人

　　５．氟离子电池技术重要价值专利

Ｓｋｙｌｉｎｅ算法是一个典型的多维目标解决算法，此前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识别

杰出科学家［１９］。本文应用这种算法来识别具有重要价值的专利［２０］。图１０给出了

图１０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天际线图

［１９］Ｓｉｄ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ＧｏｇｏｇｌｏｕＡ，ＫａｔｓａｒｏｓＤ，ｅｔａｌ．Ｇａｚ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ｓｋｙｌｉｎｅｆｏｒｓｔａ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０（３）：７８９８１３．
［２０］专利的价值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评估，其中被引用次数和同族专利数量是常见的评估指标。被引次数较
多的专利往往意味着其技术价值相对较高，更有可能是核心专利；同族专利数量越多的专利，往往意味着其对

专利拥有者的重要程度越高，更有可能是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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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天际线图。每项专利的家族被引次数和同族专利数均被

标准化为［０，１０］的范围内的值。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项专利，其位置由标准化的

家族被引次数和同族专利数决定。如图１０所示，使用Ｓｋｙｌｉｎｅ算法求解天际线并在

图中绘制出两条天际线，综合考虑家族被引次数和同族专利数来看专利的重要性

更高，因此可以认为是较为重要的专利。

表４具体展示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最重要的９项专利（来源于图１０中的两

条天际线）。这９项专利中有４项来源于美国（康图尔能量系统有限公司、美国能

源部、加州理工学院），４项来源于日本（丰田汽车、京都大学），１项来源于英国（安

博康技术（英国）有限公司）。氟离子电池主要分为固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和液态

电解质氟离子电池两种类型。而在重要程度最高的９项专利中，有５项专利是液

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研究，有２项专利是氟离子电池活性材料研究，固态电解质氟

离子电池研究和氟离子电池纳米材料研究各１项。可见研究如何提高液态电解质

氟离子电池的性能、如何使用活性材料提高氟离子电池的性能仍然是当前最为重

要的专利成果产出方向。

表４　氟离子电池技术排名Ｔｏｐ９的专利

标题 申请号 当前权利人
家族被引证
次数

简单同族
专利数

氟离子电池组合物 ＵＳ１３２７４２４０ 加州理工学院 ６９ ２

氟离子电池复合物 ＣＮ２０１１８００６２６４１．４康图尔能量系统有限公司 ６８ ６

氟离子和氟离子电池
用电解液

ＪＰ２０１４１９１３５０ 丰田汽车公司；京都大学 ４７ １２

氟离子电池电解液
及氟离子

ＪＰ２０１４０８５４４２ 丰田汽车公司；京都大学 １６ ２０

氟离子电池电解质
组合物

ＵＳ１２９６４７０２ 加州理工学院 ５５ ２

固态电化学电流源 ＵＳ０９４８７６３０ 美国能源部 ５４ ４

活性氟离子 ＪＰ２０１６０２５０８６ 丰田汽车公司；京都大学 ２６ １０

氟离子电池及其
制造方法

ＪＰ２０１６２１８１７２ 丰田汽车公司 ７ １２

纳米粒子材料的制造
方法及氟离子电池

ＣＮ２０１８８００６０４１６．９ 安博康技术（英国）
有限公司

３ １３

　　６．结论

本文聚焦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对该领域相关专利展开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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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研究领域，但在最近十几年中发

展迅速，相关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在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中，美国是最早

进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国家；日本则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最

多的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虽然进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时间相对较晚，但

近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２）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主

要集中在可充电氟离子电池的制造专利、氟离子电池的正负电极专利、不可充电氟

离子电池的制造专利等技术类别，表明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究中，氟离子电

池的制造和正负电极技术是最关键的研究方向，而可充电氟离子电池的研究最受

关注。（３）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日本的研究机构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丰田

汽车、本田汽车和京都大学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

利数量最多的研究机构。日本学者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优势显著，并且形成了

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４）从来源国家来看，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最重要的９项专

利中，４项来源于美国，４项来源于日本，１项来源于英国。（５）从技术类型来看，５

项专利是液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研究，２项专利是氟离子电池活性材料研究，固态

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研究和氟离子电池纳米材料研究各１项。可见，提高液态电解

质氟离子电池的性能、使用活性材料提高氟离子电池的性能仍然是当前最为重要

的专利成果产出方向。

氟离子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是锂离子电池的７倍或更多，具有非常高的研究

与应用价值。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专利研究成果，但目前氟离子

电池技术还未实现工业化、商业化应用。我国进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时间相

对较晚，同时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不足。因此，我国需要对氟离子

电池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促进我国氟离子电池技术的发展。

李春东，马廷灿（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遗传发育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于２０１７年１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月１日正式颁布实施，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

所”）作为中科院弘光专项承担单位，于２０２１年入选中科院第二批贯标单位。遗传

发育所高度重视，在各管理支撑部门、各研究中心和课题组的全力配合下，经过调

研诊断、体系策划、宣贯培训、文件编写、内部审核等一系列工作，结合研究所管理

特色，建立起一套集信息化和制度化相结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至２３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研究所“科研组织知识

产权管理规范”（简称贯标）情况进行初次认证。审查专家通过调研、会谈、查看档

案等全面审核，对遗传发育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作出了高度认

可，并就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２０２３年３月３日，遗传发育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３月８日正式获得

认证证书（证书号码：１６５ＩＰＫ２３０００３ＲＯＭ）。认证范围为：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发育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生物物理学、植物营养学、作物遗传育种、生物与

医药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认证有效期三年。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ｚｈｘｗ／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０９＿６６９２４１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

工程热物理所自主部署知识产权专项课题启动实施

近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热物理所”）自主部署的

４个知识产权专项课题陆续启动实施。这些知识产权专项课题服务于院煤炭先导

专项中的相关科研方向，分别由循环流化床实验室、储能研发中心、先进燃气轮机

实验室承担。煤炭先导专项负责人吕清刚研究员对本次知识产权专项课题的目标

提出总体要求。

工程热物理所遵照２０２２年６月修订发布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管理办法》文件精神，以牵头承担的煤炭先导专项任务为抓手，先期部署了４个知

识产权专项课题，由相关实验室知识产权专员作为课题负责人，与中科院文献情报

中心等多家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围绕先导任务研发方向开展国内外知识产权信息

调研和跟踪、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布局等工作，为煤炭先导专项的技术研发、

成果产出和示范应用，提供更为完善的专利布局保护，为科技成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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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是研究所对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模式的探索，充分发挥知

识产权专员在科研项目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专

业化、体系化，促进高价值专利的产出，助力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再上新台阶。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ｅｔ．ｃａｓ．ｃｎ／ｎｅｗｓ／ｚｈ／２０２３０２／ｔ２０２３０２２８＿６６８５８８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

上海高研院举办文献与专利信息助力创新科研培训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上海高研院”）为

帮助科研人员提升科研素养，洞察研究热点、助力科研选题，高效利用课题研究相

关的文献信息，上海高研院信息中心联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面向全院组织“科研

素养提升系列培训”。本期培训“文献与专利信息助力创新科研”特邀科睿唯安产

品与解决方案专家袁庆文老师，聚焦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的ＳＣＩＥ数据库和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专利数据库的应用策略，近４０位科研和管理人员参加本次活动。

袁庆文老师首先讲解了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专利数据库对应用型科学研

究的作用，包括专利文献的利用与分析、解决专利文献利用和分析面临的挑战以及

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其次讲解了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新平台对于创新科学研究的

作用，尤其是在科研选题与文献调研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从追踪本领域

的研究前沿和最新进展、在科研选题中快速准确地检索到课题相关的信息、高效开

展文献调研、全面了解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以及管理个人学术档案，提升科研影响

力五个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袁老师通过综述与实例结合的讲课方式，现场

气氛活跃，学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本次活动加深了学员对ＤＩＩ专利数据库和ＳＣＩ数据库的认知，基本掌握专利文

献数据库的利用和ＷＯＳ平台的ＳＣＩ数据库在科技论文的选题与调研时应用技巧，

从而更好地利用我院的文献数字资源开展科研活动，提升学术影响力，为信息中心

提供贴合科研人员需求的情报服务打下良好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ｒｉ．ｃａｓ．ｃｎ／ｘｗｄｔ／ｚｈｘｗ／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１０＿６６９６２６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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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开展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系列讲座

为进一步提高中心技术支撑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升专利文本撰写质

量，挖掘分析测试工作的技术创新点，２０２３年３月２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所”）邀请盛飞专利代理事务所副所长、专利代

理师、律师龙洋来所为中心全体人员上了一场测试技术相关的专利撰写培训课。

在今年初召开的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宁波材料所平台党支部了解到部分年轻

人在专利创新点发现和文本撰写方面有强烈需求，同时因知识产权意识不强也导

致了一些专利权归属相关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支部决定有针对性的组织培训来

解决此类问题。在培训课上，龙洋结合一系列测试技术相关的发明及专利案例，深

入浅出地讲解、剖析在检测分析设备、检测方法、检测数据处理（收集、筛选、处理、

存储等）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点的发现技巧，检测技术相关发明或专利的挖掘点、技

术交底书的书写及提高专利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另外，他还对专利初稿审核内容

和注意事项进行了简要介绍。在培训结束之前，龙洋还与大家进行了热烈互动，针

对大家在专利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一答疑解惑。

通过此次培训交流，受训者对测试相关专利有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强化了技

术支撑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为大家后续申报相关专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ｔｅｃｈ．ｃａｓ．ｃ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ｓ／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０６＿６６８８８７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

信息扫描

美国专利商标局就人工智能和发明人身份征求公众意见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４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通知，针对人工智能和发明

人身份征求公众意见，要求利益相关方进一步反馈发明创造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

的现状，以及如何处理人工智能具有重大贡献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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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包括：（１）目前在发明创造过程中是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包括机器学

习）的？如何评估共同发明人（自然人）的贡献？（２）在发明创造过程中使用人工

智能系统与使用其他技术工具有什么不同？（３）如果人工智能系统对一项发明的

贡献被认为与作为共同发明人的自然人的贡献相同，那么根据目前的专利法，该发

明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权？（４）人工智能系统与共同发明人有相同贡献的发明是否

会引起重大的所有权问题？（５）ＵＳＰＴＯ是否有必要扩大其目前关于发明人身份的

指导，以解决人工智能对发明做出重大贡献的情况？应如何评估贡献的重要性？

（６）ＵＳＰＴＯ是否应要求申请人说明人工智能系统在专利申请中做出的贡献？（７）

ＵＳＰＴＯ应采取哪些额外措施来进一步激励人工智能创新？（８）ＵＳＰＴＯ应采取哪些

额外措施来减轻人工智能创新的危害和风险？在哪些方面促进《人工智能权利法

案蓝图》和《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中概述的最佳实践？（９）美国涉及发明人身

份的法律应该考虑哪些变化和可预见的影响？（１０）其他国家是否有任何法律或做

法能有效解决人工智能发明人身份问题？（１１）ＵＳＰＴＯ计划继续就人工智能和知识

产权的交叉问题与利益相关者接触，在未来的工作中应优先考虑哪些重点领域（如

显而易见性、发明披露和数据保护等）？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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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６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２０２３年正式实施电子专利授权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８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联邦公报通知，从２０２３年４

月１８日开始，将正式实施电子专利授权（ｅＧｒａｎｔｓ），不再以纸质形式发放和邮寄专

利授权书，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促进绿色经济。根据新流程，专利申请人和公众

在签发当天就能在专利中心、电子专利申请管理系统上立即查看、打印完整的已授

权专利。在过渡期内，ＵＳＰＴＯ将提供电子专利授权书的纸质副本，送达专利权人的

通信地址；过渡期之后，专利授权副本等资料将需要支付一定象征性费用。电子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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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授权书将成为正式的法定专利授权书。

赵颖会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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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３月２日

日本专利局公布新版专利信息标准数据规范

２０２３年３月８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公布新版专利信息标准数据规范。专利

信息标准数据是日本专利局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相关的著录字段及流

程信息的批量数据，用于专利数据库的建设等。本次公布的文档包括专利信息标

准数据批量下载的说明书和新版规范，新版规范涵盖了数据概述、数据规范、文件

列表、代码表以及与上一版的差异等。专利信息标准数据根据信息类型进行分类，

提供ｔｓｖ格式的数据。新收录的数据包括ＪＰＯ提供给用户的数据，收录了以申请和

审查为主的数据、已授权的专利数据以及其他公开阶段的数据。

ＪＰＯ将在下载网站提供在线数据，注册用户可以通过ＩＤ和密码进行访问和下

载。新数据发布或更新处理的周期为每天或每周，文件将以ｔｓｖ格式发布。表格说

明书主要包括专利号、逻辑名与物理名、主要字段、逻辑数据类型、代码索引以及参

考栏。

闫欣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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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布美国五大科技公司下一代汽车专利调查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７日，日本经济新闻的专业媒体（ＮＩＫＫＥＩ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与东京研究公

司Ａｓｔａｍｕｓｅ合作，对美国五大科技公司（简称“ＧＡＦＡＭ”）２００３至２０２１年申请并公

开的下一代汽车技术相关专利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该调查报告认为，下一代汽车

技术的竞争力取决于人工智能（ＡＩ）等知识产权，科技巨头的崛起将改变汽车领域

的竞争与合作方式。

［２１］根据专利的被引频次和专利覆盖的国家数量计算出单件专利的竞争力得分。在此基础上，乘以专利剩余
年限得到各个企业的竞争力得分，分别在８个领域统计分析。
［２２］五大科技公司中，谷歌在自动驾驶领域最具优势。

主要结论：（１）亚马逊（１６４９件）位居榜首，谷歌母公司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１３５５件）排名

第二，苹果排名第四。（２）该调查在自动驾驶、互联网等８个领域统计五大企业的

竞争力得分［２１］。亚马逊在数字化物联网领域的得分最高，超过了排名第二的谷歌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的两倍。谷歌Ａｌｐｈａｂｅｔ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得分最高，比排名第二的亚马

逊高出１０％；苹果则主要致力于电动汽车（ＥＶ）的充电和热管理技术开发研究。

（３）在新一代汽车技术专利方面，传统汽车巨头依旧引人注目。截止至２０２０年，日

本本田在自动驾驶领域累计专利申请数量４０００件以上，是谷歌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２２］的４

倍。（４）谷歌Ａｌｐｈａｂｅｔ的自动驾驶专利得到的评价较高，在使用深度学习的人工智

能等领域，传统汽车巨头在人才储备上处于劣势。围绕下一代汽车开发，汽车巨头

和科技巨头的合纵连横趋势可能会加强。该调查建议，日本汽车巨头有必要充分

利用全固态电池等优势技术的积累。

闫欣悦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ＧＫＫＺＯ６８７８５０４０Ｘ２０Ｃ２３Ａ２ＭＭ８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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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７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２０２２年科技技术专家调查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对当前受关注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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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开展专家调查，以便支撑未来科学技术预测和政策研讨。本调查报告将

专家关注的科学技术定义为“热点科学技术”，广泛收集了１６８１名专家［２３］反馈，对

所得结果进行了研究分析。

［２３］受调查的专家中，年龄在４０岁左右约占５成，其次是３０岁和５０岁；性别上男性约占８成；来自大学的专
家约占７成；专业领域方面，生命科学约占３成、纳米技术与材料约占２成。

调查结论：（１）专家关注的热点科学技术有３９５项，预测前景较好的科学技术

１３８项。其中，人工智能、量子科学技术、航天、碳中和、二氧化碳技术、大数据、数据

驱动科学等关键词尤为突出。（２）关于热点科学技术的实现预期，约半数反馈认为

将在“５至１０年”实现，其次是“不满５年”。（３）调查预期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学术效益，总体对三种效益的预期都较高，其中，航天、海洋、地球、科学基础

领域（４３１％）的反馈对学术效益预期较高，显著高于经济（３１４％）和社会效益

（２５５％）；而在农林水产、食品、生物技术、环境、资源、能源、ＩＣＴ分析服务、材料／

设备／工艺、城市、建筑、土木工程和交通领域中，预期产生社会效益的反馈比例最

大，其次是经济和学术效益。健康、医疗、生物技术领域，预期产生的三种效益大致

相同。（４）“最能体现科学技术的关键词”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

化学习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共出现７１次；其次是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量子力

学等量子相关领域（３２次）；以及航天、碳中和、电池、蛋白质等（２０次）。

实现科学技术预期所需的要素：（１）人才培养和保障；（２）扩充研发费用、事业

补助；（３）研究基础与事业环境建设；（４）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５）法律规章管理；

（６）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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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３年专利研发战略支持项目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３年基于专利的研发战略

（ＩＰＲ＆Ｄ）支持项目［２４］通知，将向中小企业、中坚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投入

３６０亿韩元用于专利研发战略支持，预计在３月１６日公布结果。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ＫＩＰＯ将选出约１００个项目，每个项目最高资助将达到９６００万

韩元，为其提供定制化的专利战略。支援对象是拥有研究机构的中小企业、中坚企

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不限技术领域。从２０２３年开始，ＫＩＰＯ将为国家战略技

术和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任务建立优惠支援政策，支持对半导体、二次电池等韩国主

导产业的培育，大幅增加中小企业针对型项目数量［２５］，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

度，扩大对高附加值创造型企业［２６］的支持。

［２４］基于专利的研发（ＩＰＲ＆Ｄ）支持指的是在研发的初期阶段，通过分析全球专利信息，确定解决企业当前问
题的最佳研发（Ｒ＆Ｄ）方向，制定应对核心专利的策略，以及在专利技术空白领域抢占优秀专利等。
［２５］中小企业针对型项目数量由２０２２年２４个增加至２０２３年４０个。
［２６］高附加值创造型企业包括价值评估关联型、知识产权许可战略关联型和新产品关联型，其支持数量由
２０２２年１４个增加至２０２３年１８个。
［２７］优秀专利数量指的是韩国专利分析评价体系（ＳＭＡＲＴ３）９个等级评价结果中前３等级的专利数量。
［２８］经济效益包括进口替代７，９２４亿韩元，降低研发成本１４１．８亿韩元，专利纠纷预警４２８．１亿韩元。

ＩＰＲ＆Ｄ战略支持项目在创造高质量专利和就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ＫＩＰＯ统计，过去５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获得战略支持的中小企业研发（Ｒ＆Ｄ）项

目产生了高质量专利：其优秀专利数量［２７］是未获得支持的中小企业的２６倍，且韩

国国内同一发明向美国、日本和欧洲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的专利数量是未获得支

持企业的１４倍。同时，获得战略支持的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研发项目产生的专

利产业应用价值高：其转让率是未获得支持的项目的１２倍，每项技术转让合同的

技术费用是未获得支持项目的３７倍。ＩＰＲ＆Ｄ自２０１９年以来支持的７５９个研发

项目在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１年期间共产出了１，１７５件专利，其产生的经济效益（８４９３９亿

韩元）［２８］是项目投入资金（５８９６亿韩元）的１４４倍，共创造了１，７３８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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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假冒商标商品应对措施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在首尔召开的非常经济部长会议上

发布了《韩国假冒商标（品牌）商品应对强化方案》，促进韩国创新企业扩张海外市

场，提高出口竞争力。韩国假冒商标商品阻碍了韩企出口以及就业岗位的扩大，给

韩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２９］，韩国政府在假冒商品的事前预防、受害救济、应对基础

方面制定了３大推进战略和１０个推进课题。

［２９］全世界假冒商品国际贸易受害国（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ＯＥＣＤ）：（第１位）美国、（第２位）法国、（第３位）德国、
（第４位）意大利、（第５位）丹麦、（第６位）瑞士、（第７位）日本、（第８位）韩国、（第９位）英国、（第１０位）西
班牙。２０２２年韩国知识产权研究院推算的海外韩国商标（品牌）假冒商品造成的韩国国内产业损失：企业销售
额减少约２２万亿韩元，就业岗位损失３１，７５３个，税收减少４，１６９亿韩元。
［３０］食品、时装、化妆品、医疗器械、动画、制药生物等行业。

（１）加强对境外韩企假冒商品的事前预防支援，包括加强对假冒商品高风险行

业和国家的风险预警、商标抢注监测以及针对性法律咨询、推进商品真伪辨别、销

售历史跟踪、防伪和防篡改等应对技术的研发与普及等。（２）加大对海外假冒商品

受害企业的支援与帮扶，包括：对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地区，１６０４个网络分销平台

进行假冒商品的常态化监控；为受害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应对策略咨询；通过与主要

行业协会合作，加强对受害频发的行业［３０］和公司的调查。（３）完善韩国国内外假

冒商品应对体系及法律制度，包括：ＫＩＰＯ与假冒商品侵权协会组建民官共同应对

委员会，分享应对策略并收集意见；加强与知识产权外交使团、海外知识产权中心

（ＩＰＤＥＳＫ）等的业务合作、加快反应速度；推进商标法的修订，强化韩国网络分销平

台责任；持续推进法律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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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ＣｈａｔＧＰＴ超级人工智能技术
专利调查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核心的“超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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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ＡＩ）”技术专利调查，分析发现近十年相关专利申请增长约２８倍。ＯｐｅｎＡＩ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公开的对话型人工智能ＣｈａｔＧＰＴ正成为社会焦点，为了

抢占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核心的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市场，相关领域的专利竞争日趋激烈。

主要结论：（１）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受理的超级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在

２０１１至２０２０年期间增长了约２８倍（２０１１年５３０件→２０２０年１４，８４８件，年均增长

率４４８％）。（２）从申请人国别来看，美国（３５６％，１５，０３５件）、中国（３１０％，

１３，１０３件）和日本（１１６％，４，９０６件）排名前三，韩国（１１３％，４，７８５件）以微弱差

距位居第四。其中，韩国（８９７％）和中国（７９３％）的年均增长率优势明显，特别是

韩国近１０年申请量增长了３１９倍（２０１１年６件→２０２０年１，９１２件），并且专利申请

量于２０１９年开始超过日本。（３）从技术研发方向来看，以数据生成技术（６９３％）

为主，其次是学习模型（２５８％）和特殊服务（１６４％）。其中，学习模型相关专利申

请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７５９％），特别是近５年以每年１２６３％的速度增长，该领

域的研发尤为活跃。（４）从主要申请人来看，排名第一的是三星（１，２１３件，

２９％），其后依次是 ＩＢＭ（９２８件，２２％）、谷歌（８２４件，２０％）、微软（７３１件，

１７％）、百度（５７２件，１４％）。韩国企业和研究机构中，除了三星之外，还包括 ＬＧ

（３８４件，０９％）位居第１０、ＳＴＲＡＤ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９件，０５％）第２５，韩国电子通信研究

院（ＥＴＲＩ）（１５７件，０４％）第３６，韩国科学技术院（ＫＡＩＳＴ）（８０件，０２％）第６６。

（５）大型企业、中小风险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等多个类型申请人都显示出全球性

的竞争力。超级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仍以企业为中心（７８７％）。特别是，美国

（９１２％）和日本（９５４％）企业申请比重较高。韩国的企业申请占比也从２０１１年

的５０％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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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成立新部门推进早期研究

２０２３年３月８日，技术转移中心网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ＴＣ）报道，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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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茨曼科学研究所［３１］成立了新部门“智慧 Ｂｉ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Ｎｕｒｔｕ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桥梁、创新、培养、进步）”［３２］，该部门致力于确定早期阶段的想法、技术

及其可能的应用，以发现和提出更多尚未进入商业化应用、有潜在价值的创新。

［３１］魏茨曼科学研究所：位于以色列雷霍沃特，是世界领先的多学科研究机构之一，在技术转移方面有着悠久
而成功的历史。

［３２］希伯来语中“Ｂｉｎａ”指的是智慧。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人发现技术转移工作上的盲点：需要更加注

重培育可能具有潜在应用价值、但尚未被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关注的早期研究。

由此，Ｂｉｎａ和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ＴＴＯ（Ｙｅｄａ）将作为两个独立的部门，Ｂｉｎａ深入研

究实验室，寻找和培养早期的项目，作为技术转移活动的“前奏”，被称为“负责项目

的科学培育”，而Ｙｅｄａ是“负责魏茨曼项目商业化的实体”。

Ｂｉｎａ的定位并不是ＴＴＯ，而是作为一个科学单位，在开发的早期阶段确定并资

助基础研究项目，并通过专门的指导计划，协助研究人员培育和支持潜在创新。

Ｂｉｎａ是一个内部的创新中心，它通过运营项目提高整个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研究实

验室的意识，协同新想法，并协助科学家将其早期阶段的发现和想法开发为潜在、

有益的新技术。Ｂｉｎａ与 ＴＴＯ之间的最大区别是，Ｂｉｎａ专注于项目的早期挖掘，远

远早于专利申请或商业化阶段。

所有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可以获得指导：科学家填写一份简短的申

请表，要求提供联系信息、项目描述、潜在应用、初步结果、发表计划等基本信息；受

理申请后，ＢｉｎａＹｅｄａ联合团队将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项目状态；高级项目将被提

交给Ｙｅｄ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和潜在许可，而早期项目则提交给Ｂ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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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２０２３年专利诉讼报告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５日，律商联讯旗下公司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２０２３年专利诉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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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调查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专利审判和

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的专利诉讼趋势。报告聚焦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受理的案件，包括案

件立案申请、诉讼地、法官、律师事务所、当事人、时间、案件决议、调查结果和损害

赔偿方面的新趋势。

（１）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①２０２２年，共受理专利相关案件３８２１件，延续

了２０１７年以来的稳定趋势。②２０２２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区法院是最活跃诉讼地，

共受理了８６７件，与２０２１年（９８１件）相比有所下降。③２０２２年被指派审理专利案

件数量最多的法官是奥尔布赖特法官（Ｊｕｄｇ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共审理６７８件，与２０２１年

（９３２件）相比有所下降。④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提交的专利案件中，ＣｅｄａｒＬａｎｅ技术公

司是发起诉讼最多的原告，三星电子美国公司是涉案最多的被告。⑤Ｃｈｏｎｇ律师事

务所在 ２０２０至 ２０２２年作为原告代理的案件数量最多，斐锐律师事务所

（Ｆｉｓ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在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做为被告代理的案件数量最多。

⑥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终止的联邦专利上诉案件中，３６％最终被撤销。

（２）ＰＴＡＢ：①过去三年中，联邦ＰＴＡＢ上诉案件数量继续保持稳定。②与２０２２

年相比，立案数量略有增加（从４９％增加至５１％）。③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终止的联邦

专利上诉案件中，２４％最终被撤销。④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提交的 ＰＴＡＢ申请中，三星

是最活跃的申请人。⑤斐锐律师事务所在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代理的案件

数量最多。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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